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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工程教育专业认证流程

申请受理（每年 9月 30 日前提交）

自评与提交自评报告

自评报告审阅

现场考查

审议和做出认证结论

认证状态的保持与改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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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、土建类专业教育评估（认证）流程

申请受理（每年 8月 10 日前提交）

自评与提交自评报告

自评报告审阅

入校视察

做出评估结论

保持与督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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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、学校教育质量数据填报及发布工作流程

高等教育质量监测国家数据平台填报工作

（9月份布置，11月份完成）

学校本科教学质量报

告编制及发布

每年 11月 20 日发布

专业人才培养状况报

告编制及发布

每年 11月下旬发布



4

四、审核评估工作流程

自评自建

梳理评建工作材料

填报教学基本数据

撰写《自评报告》

上传学校教学工作基本信息和评估资料等材料

做好预算和工作方案

配合好专家组考察工作

做好整改提高工作（在接到专家组审核评估报告三个月内，报送整改

方案）


